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克 拉 玛 依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报 销 单 据 粘 贴 单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一、票据粘贴单：需保持平整。


二、票据粘贴：按照票据规格进行分类，鱼鳞式从左向右牢固粘贴；若为A4纸张材料整齐横向附于粘贴单后即可，无需粘贴；票据粘贴不得超出装订线和A4纸边沿，票据不得折叠。


三、特别提示：


1.粘贴票据必须为合法票据。报销人对所报销票据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和相关性负直接责任。


2.签字需使用蓝黑钢笔或中性笔；


3.发票单位名称“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”，税号、日期、品名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、印章等信息准确完整，字迹清楚，大小写金额一致；


4. 公务卡消费需粘贴机打POS小票或银行消费记录；(本粘贴单除手工填写内容外的部位均可覆盖粘贴)





备  注:以下内容会计填写


单据张数：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  额：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线     








